
附表 運用基準 

對象/項目 基準(元) 

罹難者 1,800萬/人 

傷者 

住院 

第一類(極重度，ISS≧25分以上) 1,200萬/人 

第二類(重度，ISS 16分至 24分) 800萬/人 

第三類(中度，ISS 9至 15分) 300萬/人 

第四類(輕度，ISS 1至 8分) 100萬/人 

第五類(門診) 20萬/人 

目睹乘客 5萬/人 

教育資助 

學前教育(2-6歲) 221.6萬 

國民小學 290.4萬 

國民中學 159萬 

高級中等學校(含五專前 3年) 184.2萬 

大專校院(含五專後 2年) 260萬 

註：ISS, 外傷嚴重度分數(Injury Severity Score) 

 


